关于开展宝山区“百名好家长”评选活动的方案

各中小学、职业高中、幼儿园：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关于“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重要指示精神,深化家庭文明建设，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结合全国妇联“梦想启航”好家庭好家风巡讲活动，拟在我区中小学、职业高中、幼儿园开展“百名好家长”评选活动。
一、目的意义

科学的家庭教育是人健康成长的保障，是国民具有良好人文素养、较高科技素质的重要保证；和谐的家庭氛围是儿童健康成长的基础，也是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建设文明城区的基础。
通过开展评选表彰“百名好家长”活动，引导我区广大儿童家长学习了解儿童身心发展规律、家庭教育知识，普及科学的家庭教育理念、方法和技巧，树立一批好家长的典型，深入推进我区家庭教育工作，在全区营造出争当“好家长”的良好氛围，为全区儿童健康、快乐成长，全面发展创造条件。
二、参与对象

凡子女就读于宝山区所属中小学、职业高中、幼儿园的儿童家长均可参加“好家长”评选活动。
三、评选条件与推荐

1.评选条件
（1）理念科学，履行职责。善于学习，自觉学习科学的家庭教育知识，提高自身素质，自觉履行抚养、教育子女的法律职责和义务。
（2）以身作则，家庭和睦。言行一致，举止文明，情趣健康，把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融入家庭生活，营造和睦相处的家庭关系、温馨和谐家庭氛围。
（3）科学教子，全面发展。与子女共同成长，尊重孩子的独立人格，注重培养子女良好的生活习惯、行为习惯，指导孩子学会做人，促进孩子全面发展。
（4）注重沟通，密切协作。主动与学校沟通，密切配合学校工作，认真落实学校要求，积极参与家长志愿者活动，是学校家校协作的表率。
2.评选组织与推荐申报
初评、推荐与申报：各中小学、职业高中、幼儿园在广泛宣传“好家长”评选活动的基础上，组织初评、推荐工作。 
推荐参评材料：《宝山区“好家长”推荐表》一式2份，推荐单位签署意见并盖单位章；
复评与表彰：宝山区家庭文明建设协调小组组织复评及表彰工作。
五、活动安排

1.活动启动宣传：2018年5月中旬下发活动通知，启动“好家长”评选活动。
2.活动开展：2018年5月至2018年9月30日，各单位组织开展征集评选活动。
3.参评材料上报时间：2018年9月30日前，各中小学、职业高中、幼儿园将文本材料交至宝山区教育学院家庭教育指导教研员。
4.表彰交流：于第十五届家庭文化节、第二十届家庭教育宣传周期间进行表彰。

六、工作要求

1.请各单位认真学习宝山区“好家长”评选工作通知，结合本单位实际，认真做好动员工作。
2.做好“好家长”组织工作。
3.在初评的基础上，择优推荐，按方案要求将推荐材料上报宝山区家庭教育指导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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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月    日
	宝山区家庭文明建设协调小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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